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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○ ○ 國民中(小)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(範例)
	職稱
	員額
	現有數
	備考

	校長
	一
	
	

	教師
	
	
	

	輔導教師
	
	
	

	組長
	
	
	

	組員
	
	
	

	幹事
	
	
	

	(職員職稱自填)
	
	
	

	(職員職稱自填)
	
	
	

	營養師
	一
	
	

	護  理  師  或  護  士
	二
	
	

	人

事

室
	主任
	一
	
	

	會

計

室
	會計主任
	一
	
	

	合計
	八
	
	


附註：(參考用)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均依照經核備之組織規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

二、公私校工友、技工員額配置自93學年度起適用行政院修正之「各級公立學校工友員額設置基準」規定設置，超額技工除採出缺不補方式外，一律控管由超額人員優先移撥。
三、列管舉例：現有人事室助理員一人及會計室佐理員一人，得繼續留任原職稱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，出缺不補，故未列入以上表格。
四、本編制表自九十○年○月一日生效。
